
 

湖南城市学院学生劳动课管理办法 

（试行） 
湘城院发〔2018〕62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意见》和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培养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好

的劳动习惯，依据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 2017 年第 41 号令）、《湖南

城市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劳动课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

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 

第三条  学生劳动课是大学生必修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按教学计划参加劳动。 

第二章  组织与领导 

第四条  学生劳动课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总体规划、方案制定、任务分配和考核；教务处

负责安排班级劳动课表、劳动成绩认定与归档；基建与后勤管理处负责技术指导和提供劳动工具。 

第五条  学生劳动课的开展由各二级学院党委（总支）统一领导，各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具体统筹、协调、组织。 

第六条  学生劳动课以班级为单位，配备有专门的指导老师，指导教师一般由辅导员或班主任

担任。原则上一名指导老师带班数不超过 4 个。 

第三章  时间与范围 

第七条  大学一年级每个班级在第一学年内安排学生劳动课，主要集中安排在上半年 3～5 月

份、下半年 9～10 月份的每周周四下午、周六和周日白天（以具体课表为准），每次劳动课时间为 2

小时。 

第八条  学校根据学院实际，本着就近就便的原则，划分固定的校园公共区域为各学院学生劳

动责任区。劳动责任区涵盖教学区、图书馆、实验场所、学生公寓、校园周边环境区等。 

第四章  形式与内容 

第九条  学生劳动课应根据专业、年级教学计划实际，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形式，创新和

丰富劳动内容，扩大活动覆盖面与影响，确保活动取得成效。 

第十条  学生劳动课学校集中安排主要内容：清除劳动责任区杂草；二级学院分散安排内容：



 

清捡白色垃圾、清除牛皮癣等。 

第五章  考核与管理 

第十一条  学生劳动课总课时不少于 32 课时，学校集中安排 16 课时，二级学院分散安排 16

课时，每次学生人数不超过 400 人。 

第十二条  学生劳动课属必修科目，占 1 个学分，由学生工作部（处）组织考核。考核内容涵

盖劳动出勤、劳动态度、劳动纪律和任务完成情况四个方面。 

（1）劳动出勤（20 分）。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 20 分。如有迟到或早退，每次扣 3 分；无

故缺课一节扣 5 分，该项分数扣完为止。累计三次劳动课缺席，可直接认定为不合格。 

（2）劳动态度（20 分）。有正确的劳动观念，责任心强，团队精神强，积极主动，不怕苦怕累，

踏实肯干 20 分。因劳动态度不端正造成不良影响的，每次 5 分；因责任心不强或违规操作出现差

错事故者，除要求给予相应经济赔偿外，视情节轻重，每次扣 5～10 分，该项分数扣完为止。 

（3）劳动纪律（10 分）。听从分配、服从管理、遵守劳动纪律 10 分，否则每次扣 5 分，该项

分数扣完为止。 

（4）任务完成情况（50 分）。圆满完成劳动任务 50 分，否则每次扣 10 分，该项分数扣完为止。 

第十三条  学生劳动课综合成绩评定在一个学年期末完成。各学院根据学生考核结果评选出优、

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90 分（含）以上为优秀，80 分（含）～90 分之间为良好，70 分

（含）—80 分之间为中等，60 分（含）～70 分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经学生工作部（处）

审核后报教务系统，教务处归入学生本人成绩档案，考核不合格的学生须参加重修。 

第十四条  学生劳动课带班指导老师要按照具体要求提前撰写好劳动课教案，对所带学生进行

分组，选定小组组长，分配劳动任务，强调劳动纪律、劳动安全及相关要求，做好劳动工具、劳动

用品的发放和管理，登记好学生出勤情况，给出劳动评定意见，认真填写并及时上交《湖南城市学

院学生劳动课考核表》。 

第十五条  学生劳动课教师课时酬金按两个班和两个小时 20 元/次计算。 

第六章  劳动要求 

第十六条  学生劳动课要坚持广泛宣传动员、精心组织、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安全第一的原

则。 

第十七条  组织学生劳动的部门应做好劳动课必要的培训和劳动工具保障工作，做好学生安全

教育，不应让学生从事有安全风险或超过学生工作能力的工作。 

第十八条  学生劳动期间要注意安全、爱护公物、爱护劳动工具，遵守劳动纪律和各项规章制

度。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有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